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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保险业最大的标签就是有

独特的保险代理人制度，因此，保险经济学

必须回答：保险代理人制度是如何产生的？

保险公司为何要采用保险代理人制度？

一、保险代理人制度在英国的出现

最早的保险代理人是在英国出现的，下

面叙述在英国寿险业的发展中保险代理人

是如何出现和发展的（Schwentker，1958）。

1.1558—1690年：没有保险代理人

大约460年前，也就是1558年左右，英

国人发明了人寿保险，最早的人寿保险不是

由保险公司承保的，而是由个人承保的。这

里的个人承保人，类似于大家熟知的早期劳

埃德咖啡馆的个人承保人，这种承保方式大

约持续了150年左右。

当时，在伦敦的某些咖啡馆，那些需要

人寿保险的人主动（voluntarily）找到个人承

保人，双方直接签订人寿保险合同，或者在

经纪人的帮助下签订保险合同。那时没有

保险代理人的参与，没有任何的主动推销或

激进推销（aggressive selling）。所谓主动推

销，是指销售员主动寻找需要保险的人，通

过游说使他们确信自己真的需要保险，最后

引导他们购买保险。

2.1690—1750年：没有保险代理人

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上半叶，随着独

立 人 寿 保 险 协 会（separate 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的成立，个体承保人组成的独立

人寿保险协会作为承保人开始承保人寿保

险，然后再将保险业务分摊到个体承保人头

上，有组织的承保活动开始了。

同样，当时没有保险代理人，协会主要

依赖广告和老客户推荐的方式获得新客户。

3. 1762年公平人寿保险公司成立：没有

保险代理人

1762年，世界上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人

寿保险公司成立，之所以称为“现代”，是因

为公平人寿保险公司首次使用生命表为保

单定价，并首次签发了均衡缴费的终身寿险

保单。

同样，公平人寿没有雇佣保险代理人，

甚至，在之后的200多年里，公平人寿一直没

有雇佣保险代理人（根据笔者看到的资料，

公平人寿的各级管理人员都是精算师出身

或都有精算师资格，个人觉得，精算师们绝

对当家的公司不太能够容忍激进推销方式

的出现）。

公平人寿管理层对销售的态度类似于

银行家，管理层认为，只要开设保险网点，那

些需要保险的人就会主动上门，公司既没有

必要也没有愿望进行任何形式的主动销售

或激进推销（aggressive selling）。只要通过

保单持有人的口口相传，再加上广告、传单

等宣传方式来吸引客户就足够了。公平人

寿的优势是：由于保单获取成本很低，公平

人寿给客户的回报很高。

尽管上述销售模式现在看起来很保守，

但公平人寿的保险业务还是保持增长了很

长时间，一直是英国的领先寿险公司之一

郭振华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173144）的资助。

行为保险学系列（三十）：

保险业选择代理人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振振有词
Prof. Guo's View

33



振振有词
Prof. Guo's View

S
H
A
N
G
H
A
IIN

S
U
R
A
N
C
E
M
O
N
T
H
L
Y

·F
E
B
2
0
2
0

（直到进入21世纪才因为以往的养老年金业

务利差损问题而栽了跟头）。需要说明的

是，这种“银行家销售模式”在英国的许多保

险公司一直是主流，持续了很长时间。

4.1792年：代理人终于出现

由于公平人寿营运成本很低、给客户的

回报很高，公平人寿当时在伦敦声望卓著，

具有垄断地位。

1792年，为避开公平人寿的锋芒，威斯

敏斯特（Westminster）寿险公司（这个名称显

示该公司位于伦敦市区）明智地选择了伦敦

周边的郊区开拓市场。但是，公司既不可能

让郊区客户到公司（伦敦市区）投保，也不可

能派公司员工去郊区展业，于是，公司决定

在伦敦郊区招聘代理人来展业。

对于代理人选拔，公司看中的是其正直

品行和对客户是否可保的判断力。因此，公

司雇佣的代理人主要是银行家、律师和商

人，这些人熟悉当地市场，并且具有判断被

保险人是否可保的信息和能力。威斯敏斯

特寿险公司向这些代理人支付5%的佣金。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代理人出现了，但

这些代理人的销售模式并不是主动销售，只

是在从事主业的同时，顺带做一些客户主动

上门购买的寿险业务。而且，从行使的功能

来看，这些代理人更像是核保（判断是否可

保），而不是销售。

之后，大量寿险公司模仿了威斯敏斯特

寿险公司的代理人模式，这种模式一直持续

到19世纪中期。

5.1850年：代理人巡视员出现

1850年左右，一些英国寿险公司开始雇

佣代理人巡视员（inspectors of agents），这些

巡视员是公司领薪雇员，但主要不在办公室

工作，而是被分配在不同的地区进行巡视。

他们受到了系统的保险产品培训和保险销

售培训，能够为客户和代理人提供专业建

议。

巡视员们在自己负责的地区行走，联系

本地区的保险代理人，与代理人一起或者自

己单独去拜访客户，劝说客户购买保险。这

是英国历史上最早的主动销售，有计划的

aggressive selling终于出现了。代理人的功

能变成了为巡视员提供潜在客户名单，然

后，巡视员自己或与代理人一起去说服客户

购买保险。

这种方式很快在英国流行起来，但是，

直到100多年后的1950年左右，在英国，领

薪巡视员的上述销售方式还是远没有美国

保险代理人的销售方式那样咄咄逼人。

后来，英国保险公司的团险业务大量采

用了上述销售方式，即公司领薪雇员负责销

售团体保险业务，同时会与当地代理人密切

配合。

看来，在英国，保险代理人的销售方式

相对（如美国代理人）要“文雅”得多。

二、保险代理人制度在美国的发展

壮大

1.美国寿险业早期：保险代理人的出现

早期，美国寿险业务发展滞后于英国，

因此，美国寿险公司自然会学习英国寿险公

司的成功销售模式。

于是，早期，美国大量寿险公司采用了

当时英国流行的“银行家销售模式”。公司

管理者认为，那些需要寿险的人自然会找上

门来购买保险，而且，主动招揽寿险业务有

失尊严。所以，早期的多数美国寿险公司基

本不雇佣代理人。

尽管也有少数寿险公司雇佣了一些代

理人，但这些代理人也主要是银行家、律师

和商人，在他们的社区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和声望，这些代理人只是顺带做一些客户主

动上门购买的保险业务。

2. 1840年：相互保险公司推动美国代理

人制度建立

直到1840年，与现在很相似的保险代理

人制度才在美国建立起来。

当时，英国人发明的相互制保险制度迅

速传播到美国，美国成立了大量的相互制寿

险公司。但是，与股份制寿险公司不同的

是，新成立的股份制寿险公司有充足的资

本，但新成立的相互制寿险公司几乎没有资

本，唯一的资金来源就是保费收入。这就导

致，在相互制保险公司开设初期，公司费用

没处开销，工作人员嗷嗷待哺。

于是，为了让保费收入来得更快些，以

便覆盖公司的各种开支，相互制保险公司开

始招募大量的保险代理人。代理人再也不

是银行家、律师和商人这些兼职者，而是那

些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保险销售上、靠此养

家糊口的专职代理人。

与之前任何保险销售方式相比，这些代

理人的销售行为都是非常激进的，要劝说和

鼓动各种潜在客户购买保险，因为，他们主

要靠保险佣金养家糊口，正如相互制保险公

司要靠保费来维持生计一样。

正是依靠比较激进的保险代理人制度，

美国早期的相互制保险公司在短期内就取

得了非凡的成功。接下来，这些相互制保险

公司开始凭借代理人制度去抢占股份制寿

险公司的地盘。

为了存活下去，股份制寿险公司也被迫

采用了相似的保险代理人制度。由此，激进

销售的保险代理人制度在美国寿险市场扎

根并蓬勃生长。

三、中国保险代理人制度的出现、

贡献和问题

改革开放后，我国保险业恢复营业，但

寿险业发展比较慢。1992年，友邦保险首次

在中国大陆地区引入保险代理人制度，保费

高速增长，其他公司迅速跟进。从此，保险代

理人制度成为保险业高速发展的最强动力。

目前，全国保险代理人数量高达700多

万，大型寿险公司的代理人队伍动辄几十

万，头部公司的专属代理人人数超过了100

万，对保险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保

费收入和利润贡献来看，以寿险业为例，保

险代理人销售的保费收入（包括专属代理人

34



2020年2月·上海保险

和中介公司代理人）占比超过50%，新业务

价值贡献可能在 70%甚至 80%以上，可以

说，寿险业的利润大多数是由保险代理人创

造的。

不过，保险代理人制度也给行业带来了

很大的问题，包括：①大多数代理人只有佣

金而无底薪和福利保障，受佣金利益驱使，

容易出现销售误导；②准入门槛低，谁都可

以卖保险，给人感觉形象不佳；③代理人队

伍往往是大进大出，年脱落率可能高达60%

以上。以年脱落率60%估算，每年都有四五

百万新人加入保险代理人队伍，也有四五百

万保险代理人脱离这个队伍，由此推算，在

我国，从事或从事过保险代理人工作的人数

至少在5000万以上，这导致了行业巨大的增

员成本和培养成本。

四、为何选择保险代理人制度

保险公司的很多业务条线都有保险代

理人在展业，但最集中的是寿险公司的个人

寿险业务。因此，这里主要是问：为何寿险

公司个人寿险业务的销售，要采用代理人制

而非员工制？

这是个保险业的经典问题，但理论上的

解释一直不清不明，而人类主观上或情感上

往往倾向于采用员工制。这导致业外人士，

甚至部分业内高管，看着代理人制总有些不

顺眼，时不时会有人产生“复辟”员工制的想

法。之所以说复辟，是因为保险业原本采用

的是员工制销售模式，后来才逐渐发明了代

理人制度。

采用代理人制还是员工制，属合约经济

学（张五常教授的发明）的内容，即，代理人

制是合约，员工制也是合约，都是保险公司

购买销售人员的销售服务的合同，如何选择

才能使公司收益最大化是公司决策的核心。

1.保单销售工作容易计量，具备实施代

理人制的基础

保险代理人赚取的是一单一单的佣金，

类似于工厂内工人收入按生产件数计算的

计件工资制或件工合约。容易想清楚的是，

某类工作要想采用件工合约，这类工作的工

作量或成果一定是容易计量的，或者说量度

费用很低。例如，工人在工厂里加工衬衫衣

领，工作成果就是衬衫衣领，工作量很容易

计量，或计量成本很低，这才可以实施件工

合约，按件算工资。

保单销售也是如此，工作量就是保单数

量和每单保费收入，非常容易计量，自然就

使保单销售具备了实施完全佣金制或件工

合约的基础。或者说，实施保险代理人制

度，具备很强的工作性质基础。

反过来，有些工作往往需要大量分工协

作才能完成，完成后也很难区分或精确计量

每个人的实际贡献，这类工作是很难实施件

工合约的，如保险公司的产品开发、培训组

织、销售管理、风险管理等工作。这类工作

不具备采用佣金制的工作性质基础，通常只

能实施员工制，工作人员赚取年薪或工资加

奖金，其工作效果和对应的奖金，由其上司

主观衡量确定。

2.个险销售为何采用代理人制：研究思路

具备采用代理人制的工作性质基础，并

不一定真的要采用代理人制，员工制仍然是

可选项。那保险公司为何要对个险销售实

施代理人制度呢？

假设保险公司有两个选项：一是员工

制，销售人员赚取基本工资加奖金，奖金根

据销售量确定，假定是销售保费收入的5%；

二是代理人制，销售人员只赚取佣金，佣金

率是销售保费收入的30%。

员工制下销售人员的基本工资如何决

定呢？是倒转过来定的。为了能在成本相

同的条件下比较收益，假定保险公司按照实

施代理人制所预测的销售收入来确定基本

工资，即，将代理人制下销售收入的25%作

为基本工资。这就使得两种制度下公司的

单位保单的工资成本持平了，制度好坏就看

产出对比了。

接下来，保险公司该如何选择呢？

3.个险销售为何采用代理人制：边际均

衡分析

尽管是保险公司的决策，但保险公司需

要根据销售人员的决策来做出自己的决

策。因此，这里先对销售员的决策做一分

析。销售员肯定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如何实现呢？按照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

销售员会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实现

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销售员的边际成本是多销售一单保险

所耗费的成本。而且，单位时间内，销售的

保单数越多，工作时间会越长，占据家庭团

圆时间或休闲时间的可能性就越大，越可能

以请客吃饭送礼的方式拉动产出，边际成本

也就越高。也就是说，边际成本随保单销量

的增加而增加，这符合基本供给规律。学过

经济学的人很可能不知道，经济学里的生产

成本曲线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我读了阿尔钦

的观点才知道，生产成本曲线应该是指生产

计划内或一定时间内的各种生产成本随产

量的变化规律。而且，无论保险公司对销售

人员采取员工制还是代理人制，销售员的边

际成本是不受影响的，都服从边际成本上升

定律（或边际报酬下降定律）。

销售员的边际收益，就是销售一单保险

（假定单单相同）所获得的收入增加额。明

显地，销售员的边际收益会受到公司制度选

择的影响：①如果公司实施员工制，销售员

赚取工资加奖金，销售员的边际收益是一单

保险对应的奖金，比如是保费的5%。每月

固定工资，就像企业固定成本不算入边际成

本一样，是不能计入个人边际收益的；②如

果公司实施代理人制，销售员只赚取佣金，

则销售员的边际收益是一单保险对应的佣

金，这里是保费的30%。

无论采取何种制度，销售员都会追求自

身利益最大化，通过选择边际收益等于边际

成本时的销量来实现。显然，对销售员而

言，在边际成本变化规律不变的条件下，相

对于员工制，佣金制下的边际收益大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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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这意味着，相对于员工制，在代理人制

度下，同一名销售员会有动力卖出更多的保

单。如图1所示，代理人制度下的均衡点和

销量比员工制下的均衡点和销量要更靠右，

销售数量大幅增加。

也就是说，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驱

使下，在公司的单位保单销售费用支出相同

的情况下，员工制下的保单销量远低于代理

人制下的保单销量。这应该就是保险公司

采取代理人制的主要原因。

其实还有一种极端的选择，那就是实施

年薪制。此时，销售员卖保险的边际收益为

零，那为何还要去卖保险呢？有的读者可能

会认为，公司一定会设计考核指标的，要求

一定要卖掉多少单才能领取工资，那样的工

资就不是年薪制了，而是变相的佣金制。

4.“沉没收入”的概念

经济学有所谓沉没成本的概念，沉没成

本不是成本，在理性人做决策时是不会考量

的，理性人按边际成本进行决策。

这里提出一个“沉没收入”的概念，即，

一旦有了一定数额的固定收入，这个固定收

入会在个体心理上成为“沉没收入”或“沉没

收益”。当领导安排工作时，个体会本能地

考虑该项工作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前者

大于后者才会愿意干这项工作，但在计算边

际收益时，个体是不会考虑“沉没收入”的。

而保险公司给销售员的固定工资和社

会保险，就相当于“沉没收入”，尽管给了销

售员一定的“尊严”，但对销售员的工作激

励，相对代理人制度来说是大幅下降了。

5.推波助澜：保险销售的边际成本很高

另一个推波助澜的原因是，保险销售的

边际成本很高。边际成本高的原因是众所

周知的“保险难卖”。难卖的原因是人们不

愿买，或者认为保险的价值远低于价格。为

何会这样，我提出的行为保险需求理论已经

给出了详尽的解释，读者可以查看之前发表

的行为保险学系列论文。

这意味着图1中的边际成本曲线非常靠

上，使得保险销量无论是在员工制下还是代

理人制下都会较低，当然，代理人制下的销

量还是远大于员工制下的。但要命的是，员

工制下的销量会是一个极低的销量，甚至是

接近于零的一个销量，这是保险公司绝对无

法忍受的。

也可以这样理解，由于个险保单的销售

成本过高，需要很高的边际收益才能覆盖成

本并形成收益，因此，保险公司只有采取代

理人制度才能将边际收益最大化，进而对销

售形成有效的激励。

说得更透彻一些，由于需求过于疲弱，

导致销售员往往要接触几十个潜在客户后

才能成交一单，或者要经营某个潜在客户好

长时间后才能成交保单，这使得保险销售的

边际成本实在是太大了，包括金钱成本和心

理溃败成本。因此，保险公司必须将边际收

益提高到很高的程度，才能激励销售员把保

单卖出去。

这也是保险公司弃用员工制，采用代理

人制的原因。

五、保险代理人渠道的产品选择

在销售成功率很低、销售边际成本很高

的情况下，为了扩大边际收益，或者为了在

保险公司存活下来，保险代理人渠道销售的

主要产品一定是“大产品”，即那些件均保费

较高的产品，如终身寿险、年金保险、长期重

大疾病保险等；此外，保险代理人会顺带销

售一些单价较低的产品，如意外险、定期寿

险、医疗费用保险等。因此，中国的700万保

险代理人其实主要在销售重疾险、年金保

险、终身寿险和一些财产保险。SIM▶图1 代理人制和员工制下的均衡销售量

员工制下
的销售量

代理人制下
的销售量

5%保费

30%保费

边际收益（员工制）

边际收益（代理人制）

0

收益和成本

销售数量

边际成本

36


